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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组织 

 秘书长根据经 ST/SGB/2002/11 号公报修订的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

的ST/SGB/1997/5号秘书长公报,为了确立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组织结构,特颁布

如下规定： 

第一节 

一般性条款 
 

 应结合经 ST/SGB/2002/11 号公报修订的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的

ST/SGB/1997/5 号公报适用本公报。 

 

第二节 

职能和组织 
 

2.1 大会和会议管理部通过以下方式在提高政府间活动整个进程的效益和效率

方面起到积极主动和促进的作用: 

 (a) 向大会、大会总务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二委员会和第三委员会以及各附属机构和特设机构的会议提供技术性秘书处

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b)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大多数附属机构和特设机构提供技术性秘书

处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c) 向托管理事会提供技术性秘书处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d) 向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会议和其他临时会议以及特别会议提供技术

性秘书处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e) 向所有在总部召开会议的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会议和文件服务，

并为在其他地点召开的属于会议部负责的会议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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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向会议委员会提供技术性及实质性秘书处服务； 

 (g) 就其所服务的各机构的工作向秘书长及秘书处各部门提供咨询意见； 

 (h) 向联合国机构和机关的会议主持者提供咨询意见； 

 (i) 向语文安排、文件和出版物问题机构间会议提供技术性秘书处服务； 

 (j) 为总部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及内罗毕办事处的会议管

理提供指导，以达到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一致性、协同效应和效率。 

2.2 会议部由本公报所述各组织单位组成。 

2.3 会议部由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副秘书长领导。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以及负

责各组织单位的官员,除了执行本公报所列具体职能以外,还按照 ST/SGB/1997/5

号秘书长公报的规定,履行适用于他们各自职位的一般职能。 

 

第三节 

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副秘书长 
 

3.1 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副秘书长向秘书长负责。 

3.2 副秘书长负责会议部的所有活动以及行政工作,并代表秘书长出席与该部职

能有关的会议以及必要的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会议。 

3.3 副秘书长还负责指导涉及总部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及内罗

毕办事处的一体化全球会议管理，包括确立会议管理政策、做法、标准和程序，

以及分配相关预算款目下的资源。 

3.4 副秘书长担任语文安排、文件和出版物的机构间会议的主席。 

第 4 节 

助理秘书长,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副秘书长帮办 
 

 助理秘书长向副秘书长负责,其职能如下: 

 (a) 作为帮办协助副秘书长行使其职能，包括对该部所有业务活动负责； 

 (b) 副秘书长不在时,担任该部代理主管。 

第 5 节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5.1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办公室由一名主任领导；主任向副秘书长负责。办公

室主任还起到一体化全球管理问题协调人的作用。 



 

 3
 

 ST/SGB/2005/9

5.2 办公室协助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履行各自职责。办公室协助制定管理战略

和政策，并协调该部旨在提高效率的各项措施。办公室负责拟定工作方案、监测

方案执行情况以及协调对方案的评价。办公室全面协调该部为战略框架和方案预

算提供的材料的编写和修改工作。 

5.3 信息管理和技术股是副秘书长办公室的一部分。 

 

第 6 节 

中央规划和协调处 
 

6.1 中央规划和协调处由一名处长领导；处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6.2 该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拟定和协调在世界各地召开的联合国会议的两年期日历，制定所有在总

部举行的会议的时间安排表； 

 (b) 协调总部的每日会议安排，为所有在总部举行的会议以及常设总部在纽

约的各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在其他地方举行的会议提供服务； 

 (c) 根据会议的要求,规划并监测总部文件处理的时间安排,确保遵守关于

文件管制和限制的说明和准则； 

 (d) 根据上文(a)分段所列职能，视情况协调为在常设总部以外的地点举行

的会议提供的服务； 

 (e) 维持总部会议管理活动统计记录，并确保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

国维也纳办事处及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各自生成的记录之间的兼容性； 

 (f) 向会议委员会提供技术性及实质性秘书处服务； 

 (g) 向语文安排、文件和出版物的机构间会议提供技术性秘书处服务。 

第 7 节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司 
 

7.1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司由一名司长领导；司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7.2 该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向大会、大会总务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二委员会和第三委员会以及各附属机构和特设机构会议提供技术性秘书处服

务和实质性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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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大多数附属机构和特设机构提供技术性秘书

处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c) 向托管理事会提供技术性秘书处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d) 向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会议和其他临时会议以及特别会议提供技术

性秘书处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e) 规划和组织与上述各机关和机构的届会有关的活动和服务； 

 (f) 协助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托管理事会主席以及上述其它

机构的会议主持者处理与其工作相关的所有事项； 

 (g) 就这些机关和机构的工作向各代表团和秘书处各部门及官员提供咨询

意见,并定期向秘书长、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提供关于这些机构审

议工作重要发展的具有分析性的情况简报。 

 

第 8 节 

文件司 
 

8.1 文件司由一名司长领导；司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8.2 该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将总部的所有联合国正式文件、会议记录、出版物和信函译成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b) 有选择地将一些材料译成德文； 

 (c) 为那些有权获得简要记录服务的机构的会议以所涉机构的工作语文编

写简要记录； 

 (d) 在适合而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安排承包翻译和文本处理； 

 (e) 编辑会议文件草本,编辑并制作各种会议的正式记录,以供复制； 

 (f) 发布秘书处起草及编辑准则； 

 (g) 为编写者、起草者、编辑、口译员、笔译员和逐字记录员提供参考资料

和词汇服务； 

 (h) 根据需要提供非当地和承包翻译服务，以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补充内

部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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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 

会议和出版司 
 

9.1 会议和出版司由一名司长领导；司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9.2 该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 为在总部举行的会议，并根据既定政策和做法为由该部负责提供服务的

在其它地点举行的会议提供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口

译服务； 

 (b) 编制并处理《联合国日刊》以及大会、安全理事会及有权获得逐字记录

服务的其他机构的会议的逐字记录； 

 (c) 制定并适用联合国活版印刷格式标准，并为秘书处其他部门提供关于电

子出版最佳做法方面的指导； 

 (d) 编写和校对会议文件及其它材料和出版物，供以文本处理和桌面出版方

法印刷和电子传播； 

 (e) 处理和发送正式信函； 

 (f) 印刷、装订并分发文件、出版物及其它材料，并管理采用硬拷贝和/或

者电子格式的这类材料在正式文件系统上的储存和检索。 

 

第 10 节 

执行办公室 
 

10.1 执行办公室由一名执行干事领导；执行干事向副秘书长负责。 

10.2 执行办公室的核心职能载于 ST/SGB/1997/5 号秘书长公报第 7 节。 

第 11 节 

最后条款 
 

11.1 本公报自 2005 年 5 月 15 日起生效。 

11.2 秘书长 1997 年 9 月 15 日题为“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的组织”的公报 

(ST/SGB/1997/6)即告作废。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